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天怡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	工程名称
	九珑苑5#楼

	设计编号
	2019-01-015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一层物业（面积大于300㎡，不是商业网点）不应与住宅的出入口相通（建规5.4.10-1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修改已符合商业网点的要求，但是修改不到位，住宅应与商业网点的出入口应分别独立设置，应取消相通的门（建规5.4.11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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